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漯河市4家企业飞行检查情况的通告

（2025年第八期）
2025年10月11日至10月14日，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2025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，组织相关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漯河市4家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飞行检查。本次飞行检查主要对各企业的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结果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结果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从业人员管理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进行检查。现将飞行检查情况予以通告，本次检查为项目抽查性检查，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附件：1.漯河市恒欣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
      2.漯河鑫浩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      3.漯河市顶达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      4.漯河鲜之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2025年10月16日
附件1
漯河市恒欣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该企业能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有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有一定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企业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车间排水渠盖板不严；

（二）更衣室洗手液未明显标示；

（三）罐装间存放有洁具、杂物等与生产无关物品。

三、问题处置情况
    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23号），该企业本次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附件2
漯河鑫浩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该企业能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有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有一定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企业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车间入口下水道缺少有效防护；

（二）油炸间排风设施油污较大，未及时清理；

（三）洗手更衣间消毒剂未明显标识；

（四）膨化机未及时清洁；

（五）膨化车间存放有维修工具、杂物等与生产无关的物品。

三、问题处置情况
    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23号），该企业本次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附件3
漯河市顶达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该企业能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有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有一定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企业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车间入口排水口缺少有效防护；

（二）挡鼠板下方缝隙较大；

（三）内包间有杂物、工具等与生产无关物品；

（四）原料库牛油贮存有温度要求，但库房未见温度控制设施。

三、问题处置情况
    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23号），该企业本次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附件4
漯河鲜之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该企业能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有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有一定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企业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废弃物存放设施废弃物外溢，缺少有效防护；

（二）洗手更衣室洗涤液未明显标示；

（三）鸡精内包间设备缺少维护，扬尘较大；

（四）更衣室缺少闭门器；

（五）内包间有杂物等与生产无关物品。

三、问题处置情况
    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23号），该企业本次检查结果为基本符合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